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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酸性蚀刻废液在线回收技改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呈报的《关于<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酸性蚀

刻废液在线回收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申请批复的报告》

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、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生产基地位于湖南

益阳长春经济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，公司一期高密度互

联线路板项目于 2010 年 1 月经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

（湘环评〔2010〕27 号）同意建设，二期高密度互连印制

电路板技改扩能项目和年产 120 万 m
2
高密度印制电路板项

目于 2016 年 7 月经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分别批复（湘环评

〔2016〕48 号、49 号）同意建设，年产 80 万平米汽车电

子印制电路板建设项目变更经我局批复（益环评表〔2021〕

55 号）同意实施，形成了年产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板 400

万 m
2
的生产能力。原批复中要求酸性蚀刻废液在线回收后



回用于生产系统，因回收处理工艺无法满足回用要求，公

司实际为外委处置。由于公司发展需要,公司拟投资 1000

万元对酸性蚀刻废液在线回收系统进行技术改造，主要建

设内容包括在现有闲置空地新建 1 栋 2 层钢结构生产厂房，

占地面积 300m
2
，布置工业碱性碳酸铜生产线一条，新建 4

个容积 20m
3
的酸性蚀刻废液储罐，另外配套建设收集储运

系统、碳酸钠制备储罐及产品暂存间、防渗防腐及废气收

集处理等环保工程，员工倒班公寓、给排水及供配电等依

托现有工程。项目技改完成后，年综合处理奥士康科技园

产生的酸性蚀刻废液 18000 吨，年产工业碱式碳酸铜 3300

余吨。

项目符合湖南益阳长春经济开发区发展规划和用地规

划要求，符合湖南省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总体管控要求

和湖南益阳长春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准入清单要求。根据

湖南润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分析结论，

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

措施，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，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

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，我局同意项目按报告表所列

的建设方案、规模、工艺、环保措施等在拟选地址建设，

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变更。

二、你公司在工程设计、建设和运营管理中，必须切

实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要求，着

重做好以下工作:

(一)严格履行建设单位的环保主体责任，加强环境管

理。建立环保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，配备专职环保管理



人员，确保环保设施稳定正常运行和污染物的稳定达标排

放;严格执行清洁生产，落实各环节生产管理要求，减少跑

冒滴漏，做好分区防腐、防渗工作，防止污染地表水、地

下水和土壤环境，减轻末端污染治理负荷;落实《危险化学

品安全管理条例》要求，强化对各类危险化学品输送、使

用、储存等各个环节的管理；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，

落实事故应急防范措施，严防风险事故发生。

(二)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本项目生产工艺结晶离心

的废水经车间内压滤机压滤处理后，须满足《电子工业水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9731-2020）表 1 和《无机化学工业

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3-2015）表 1 中水污染物排放限

值中间接排放限值要求，排入现有污水处理系统的清水池

中，公司总排口水污染物中的全盐量须满足与益阳市创鑫

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废水纳管协议要求，再通过园区

专管进入新材料产业园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外排。

(三)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本项目生产和储罐大、

小呼吸产生的酸性废气采用碱液喷淋吸收塔吸收处理后，

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

二级标准限值要求后通过 1 根 20 米高排气简排放;加强对

各生产环节和原辅材料储存的环境管理，有效减少废气的

无组织排放，无组织排放废气须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

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。

(四)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。严格按照“无害化、减

量化、资源化”的原则做好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安全处

置工作;严格按规范要求分别设置危废暂存库和一般固废暂



存场所，其建设、运行和管理应分别满足《危险废物贮存

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 2001)及其修改单要求、《一般

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18599-2020)

要求，防止二次污染;项目生产产生的废布袋（含滤渣）、

废树脂（含滤渣）等危险废物须分类暂存后及时委托有相

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;其它一般固废收集后外售

资源化利用；生活垃圾及时交给当地环卫部门处理。

(五)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合理优化总平面布局，

优化设备的选型，对高噪声设备采取减震、消声、隔声等

措施降低噪声，确保厂界噪声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(GB3096-2008) 3 类标准要求。

(六)严格按照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》

（HJ819-2017）、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电子工

业》（HJ1031—2019）的要求，加强环境监测工作，对碱式

碳酸铜产品定期进行产品质量检测，确保各项指标符合产

品质量要求。

（七）本技改项目增加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为：化学

需氧量（COD）≤1.69t/a 、氨氮（NH3-N）≤0.17t/a 、总

铅（Pb）≤2.52kg/a、总镍（Ni）≤0.72kg/a 、总铬（Cr）

≤0.57kg/a，总砷（As）≤5.73kg/a、总铜（Cu）≤

3.06kg/a，总量指标纳入资阳区总量控制管理。

三、技改项目建成投入生产前，须按照《排污许可管

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36 号)和《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

类管理名录》的要求办理排污许可变更相关手续。项目建

成投运后，须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



定，及时进行项目竣工自主环保验收;益阳市生态环境局资

阳分局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“三同时”现场监督检查和日

常环境管理。

四、你公司须在收到本批复后 15 个工作日内，将本批

复及项目环评报告表送益阳市生态环境局资阳分局。

益阳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9 月 10 日


